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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概要》 
一、民事受訴法院依原告甲起訴狀所載地址送達開庭通知書，就被告乙部分，經郵政機關以「此址查無此人」為

由退回，受訴法院應如何處理？倘原告甲部分亦遭郵政機關以相同理由退回，受訴法院又應如何處理？(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著重在基本概念之融會貫通，除基本法條的掌握外，亦可適時援引相關實務見解，豐富答題內容。 

答題關鍵 先簡單論述「送達」之意義，再論及「無法送達」時法院之處理模式，表明相關條文即可。 

高分閱讀 侯律師四等總複習講義 p12、p16、p38 

 

【擬答】 
(一)倘被告乙部份經由郵政機關以「此址查無此人」為由退回，受訴法院之處理模式，茲略為分述如下： 
1.依案例事實所示，受訴法院係依原告甲起訴狀所載之地址送達開庭通知書，倘被告乙部分經由郵政機關以「此址查無此

人」為由退回，此時實際上並未送達到被告乙，自不發生已送達之效果。按「送達」者，係指送達機關將應送達於當事

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文書，依一定之方式交付予特定之應受送達人、或使其有知悉文書內容機會之行為。亦即訴訟

程序之進行乃須藉由「送達」，以使侍定人得知悉文書之內容，並決定為下一步之訴訟行為。由此可知，如產生「送達

不能」之情形時，後續之訴訟程序自無從進行，因此當事人自應具有協助受訴法院確定送達地點之訴訟協力義務，合先

敘明。 

2.次按民事訴訟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應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行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

晤處所行之，為民事訴訟法第 136 條第 1項所明定。是以倘受訴法院依「原告甲起訴狀所載之地址」無法送達被告乙，

此時應屬原告之起訴書狀不合程式，依同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原告之訴，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起訴不合程式或不備其他要件者。」是以，就本

題之情形應屬得以補正之事項，受訴法院即應命原告甲應就被告乙所有可能之住居所等處所盡查證義務，並速定期間

命原告補正被告之住居所或其他應為送達之處所，亦即依同法第 121 條之規定：「書狀不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者，審

判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因命補正欠缺，得將書狀發還；如當事人住居法院所在地者，得命其到場補正。書狀之欠缺，

經於期間內補正者，視其補正之書狀，與最初提出同。」倘若原告不於期間內補陳者，受訴法院始得認為違背起訴之程

式，以裁定駁回其訴。 

3.惟受訴法院倘欲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時，爲避免侵害原告之訴訟權，使其已付出之勞力、時間、費用均告喪失，受訴

法院宜斟酌闡明權之行使，於原告確已善盡查證義務之情形下，促使原告得以聲請公示送達，以資救濟；或於一定要

件下，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亦即依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第 143 點第三部分規定：「起訴狀或上訴狀不能送

達，而原告或上訴人未聲請公示送達者，法院得同時命其補陳被告或被上訴人應為送達之處所或聲請公示送達，其不補

陳應為送達之處所，亦不聲請公示送達者，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另依最高法院 88年台抗字第 597 號民事裁定之

意旨觀之：「起訴狀不能送達被告時，審判長得定期限命原告補正被告應為送達之處所，原告逾期不為補正者，法院固

得認起訴為不合程式，以裁定駁回之。惟起訴狀送達後，被告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時，受訴法院非不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命為公示送達，故雖經審判長命原告補正被告應為送達之處所，而原告逾期不補正，法院尚

不得認原告起訴不合程式，而以裁定駁回其訴。」一併敘明之。 

(二)反之，倘係原告甲部分經由郵政機關以「此址查無此人」為由退回，受訴法院之處理模式又係為何，茲略為分述如下： 
1.承上所述，受訴法院係依「原告甲起訴狀所載之地址」發生無法送達之情事時，此時應屬原告之起訴書狀不合程式，

依同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原告之訴，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

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起訴不合程式或不備其他要件者。」 

2.然而，與上開被告乙無法送達之情事不同者，乃在於原告甲起訴狀所載之地址，乃係由原告甲自行載明，倘若該地址起

訴狀所載之地址，發生無法送達之情事，依責任承擔原則，該訴訟風險自應由原告甲自行承擔，受訴法院不但難以為相

關之查證，亦無法通知原告甲進行補正，是以，該欠缺即屬不能補正之事項，受訴法院無須再行指定言詞辯論期日及

通知被告答辯，而應即依同法第 249 條第 1項第 6款之規定，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二、民事受訴法院於何種情形下，得依聲請准許對於當事人為公示送達？此時，倘無人聲請公示送達時，受訴法

院應如何處理？(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屬基本題型，主在測驗考生對『公示送達』之基本概念（與 82年書記官相同）。 

答題關鍵 就法條之相關規定依序論述即可。 

高分閱讀 侯律師四等總複習講義 p17、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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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按所謂「公示送達」係指將應送達之文書，依一定程式公示後，經過法定期間後，無論當事人是否知悉、何時知悉，即

使與實際送達應受送達人有同一之效力，其乃是法律上「視為已經送達」，並非真實之送達。而公示送達之方法，係應由

法院書記官保管應送達之文書，而於法院之公告處黏貼公告，曉示應受送達人應隨時向其領取。其生效時期，一般情形

下，係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力；就應於

外國為送達而為公示送達者，爲考量交通阻隔等因素，乃規定經六十日發生效力。但對於同一當事人所為之第二次公示

送達者，爲避免訴訟延誤，則係自黏貼公告處之翌日起，發生效力，合先敘明之。 
(二)而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當事人聲請公示送達之原因，依本法第 149條第 1項規定，有三種情形，茲分述如下： 
1.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者：所謂「處所不明」，係指已經過相當探查仍然不明之情況，又不能依其他送達方式送達者，就

此，聲請人應依一般規定負舉證責任。 

2.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如向外國駐我國大使送達而遭其拒收，且無法囑託外交部送達者。 

3.於外國為送達，不能依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辦理，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理而無效者：如向無邦交國家之人民無法

囑託外交部送達者。 

(三)又，倘無人聲請公示送達時，受訴法院之處理模式，依本法第 149條第 3項規定：「第一項所列各款情形，如無人為公示

送達之聲請者，受訴法院為避免訴訟遲延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三、有關被告之緘默權與證人之拒絕證言權，在何種情形之下法院負有告知義務？如有違反其法律效果如何？(25

分) 
 

命題意旨 
被告之緘默權乃被告最重要之基本權利之一，而證人之拒絕證言權在過去一年來受到實務界高度關切，本題

之命題旨在測驗同學對於緘默權與拒絕證言權規範之熟悉度，及是否瞭解最新實務上對於違反拒絕證言權告

知義務之看法。 
答題關鍵 本題引出 95條及 185、186條可得基本分數，再進一步探討違反告知義務之效果可得高分。 

高分閱讀 

1.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頁 55~56。 
2.三等考場特刊：第 4題：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相似度 85％） 
3.重點整理系列-刑事訴訟法概要（安律師），P.1-198～1-204：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相似度 85％），P.1-143～

1-146：被告之緘默權與告知義務（相似度 90％） 
4.圖說系列-刑事訴訟法(I)（圖說）（史奎謙），P.4-118～4-122：被告之緘默權與告知義務（相似度 95％），P.4-627
～4-639：證人之拒絕證言權（相似度 95％） 

 
【擬答】 
(一)法院應負緘默權與拒絕證言權告知義務之情形 

1.緘默權之告知義務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95條第 2款之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列事項：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意思而為

陳述。簡言之，法院於訊問被告之前，負有緘默權之告知義務。 
2.拒絕證言權之告知義務 
(1)依本法第 185 條第 2項規定，證人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之關係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 

(2)依本法第 186 條第 2項規定，證人有第一百八十一條之情形者，應告以得拒絕證言。 

(3)小結：綜上而言，當證人與被告或自訴人有特定身份關係或可能使證人自證己罪時，法院應負有拒絕證言權之告知

義務。 

(二)法院違反緘默權告知義務之效果 
法院違反緘默權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自白究竟有無證據能力，向有爭議，分述如下： 
1.甲說 
本法對於法院違反緘默權告知義務所取得自白之證據能力，並無具體明文規範，自應依本法第 158條之 4權衡之。 

2.乙說 
(1)怠未告知緘默權或辯護權，得構成重大之程序違反，無須考慮是否對於被告之自白造成實際之影響，即應予以排除。 

(2)殊難想像法院會善意漏未告知，因此，法院違反告知義務時，該自白即應予以排除。 

3.小結：考生以為法院乃具有高度法律專業，立法者應課予較高度之義務，當法院違反緘默權告知義務時，自應予以排

除，亦即應採上述乙說。 
(三)法院違反拒絕證言權告知義務之效果 
法院違反拒絕證言權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證言究竟有無證據能力，分述如後： 
1.甲說 
本法第 185、186第 2項皆為「證人」之保護規範，並非保護當事人。只是，違反告知義務之法律效果，僅對證人生效，

非對當事人生效。因此，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之證言，對於訴訟當事人仍有證據能力。 
2.乙說 
九十二年二月六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六條第二項，增訂法院或檢察官有告知證人之義務。此項規定雖

為保護證人而設，惟如法院或檢察官未踐行此項告知義務，而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朗讀結文後具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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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剝奪證人此項拒絕證言權，所踐行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此項違反告知義

務所取得之證人供述證據，是否亦具證據能力，抑或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規定為審認、斟酌⋯。（參

照最高法院 96台上 1043號判決） 
3.小結：為令法院確實踐行拒絕證言權之告知，學生以為上述二說，應採乙說為宜。 
 

四、甲涉嫌在Ａ地竊盜，乙涉嫌在Ｂ地犯與甲案有關之贓物罪，請附理由回答下面問題： 

(一)承辦甲竊盜案件之Ａ地檢察官，可否對乙在Ｂ地所犯之贓物罪合併起訴？(10 分) 

(二)Ａ地檢察官先對竊盜罪之案件起訴，Ｂ地檢察官後對贓物罪之案件起訴，請問：法院應如何依照刑事訴

訟法規定合併審判？(1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透過實例題之方式測驗同學對於傳統重點-牽連管轄熟悉度。 
答題關鍵 本題若能清楚記憶第六、七及十五條，並加以活用、涵攝，即可得到理想的分數。 

高分閱讀 

1.錢律師，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頁 60~62 
2.三等考場特特刊：第 1題：牽連管轄（相似度 85％） 
3.四等考場特刊：第 4題：牽連管轄（相似度 85％） 
4.重點整理系列-刑事訴訟法概要（安律師），P.1-19～1-22：偵實與起訴中之牽連管轄（相似度 95％），P.2-78：
管轄與相牽連案件（相似度 60％） 

5.圖說系列-刑事訴訟法(I)（圖說）（史奎謙），P.2-27～2-32：相牽連案件之管轄（相似度 95％） 
6.重點整理系列-訴訟法概要（廖律師、吳律師），P.1-10～1-20：管轄與相牽連案件（相似度 90％） 

 

【擬答】 
(一)A地檢察官應可合併起訴 

1.相牽連案件之類型 
依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 7條規定，「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為相牽連之案件：一、一人犯數罪者。二、數人共犯一

罪或數罪者。三、數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匿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 
2.相牽連案件合併起訴之規定 
依本法第 15條之規定，「第六條所規定之案件，得由一檢察官合併偵查或合併起訴」 

3.本案分析 
乙在 B地所犯之贓物罪與甲在 A地所犯之竊盜罪，係屬本法第 7條第四款之相牽連案件，因此，A地檢察官自可依本
法 15條之規定合併起訴。 

(二)法院應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之規定合併審判 
1.本法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情形，如各案件已繫屬於數法院者，經各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移件送於一法

院合併審判之；有不同意者，由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 
2.本案分析 
如前所述，乙在 B地所犯之贓物罪與甲在 A地所犯之竊盜罪，係屬本法第 7條第四款之相牽連案件，而二罪已經先後

分別起訴，自屬於本法第六條第二項所定已繫屬於數法院之情形，因此，法院自應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之規定合併審

判。 
 


